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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英國脫歐貿易協議的發展 

  2016年6月，英國舉行脫離歐盟與否的公投，在民意拉鋸中，脫歐派以51.9％得票率

勝過留歐派。英國原計於2019年3月29日退出歐盟，但英國前首相梅伊（Theresa May）

與歐盟協商所提出的脫歐協議草案1，卻遭英國國會三度否決，以致脫歐程序始終懸而未

決。直至2019年12月12日，英國國會大選結果揭曉，現任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領

導的保守黨，取得過半執政優勢，國會終於同年12月20日順利通過脫歐協議草案，英國

並在2020年1月31日正式脫離歐盟。不過，由於與歐盟之間仍有過渡協議的保護 2，至

2020年12月底之前，英國處於「形式上脫歐、實質上脫歐衝擊尚未開始」的階段。但過

渡協議的期限至2020年底，自2021年1月1日開始，脫歐的實質影響啟動，不管是英國與

歐盟，此事件均有廣泛且深遠的影響3：例如衝擊英國經濟成長、失業率與國家整體策

略；又如牽動歐盟經濟規模、國際地緣政治等，方方面面難以盡述，限於篇幅、能力與

時間，以下就法律面、經濟面各擇其要者析述之。 

貳、英國脫歐貿易協議的影響：法律面 

  歐盟有兩個根本性的條約4：首先為《歐洲聯盟諸條約》（Treat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TEU）亦即所謂的《馬斯垂克條約》，此條約於1993年生效，也是歐盟據以

成立的條約；其次是《歐洲聯盟運作方式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前身是1958年時生效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簡稱TEEC），即所謂的《羅馬條約》

（Treaty of Rome）。這兩個條約及附加於其上的議定書和宣言，於正式生效後、每十年

皆必須至少調整和修正一次，目前最新版本條約為2009年12月1日正式成立生效的《里斯

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 5。6
 

  英國加入歐盟，是基於 1972 年《歐洲共同體法》（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確立了歐盟法對英國法具有直接適用及優先效力。2016 年脫歐公投通過後，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8%81%AF%E7%9B%9F%E6%A2%9D%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96%AF%E5%9E%82%E5%85%8B%E6%A2%9D%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6%A2%9D%E7%B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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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即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通知歐盟高峰會其脫歐意願，並正式啟動脫歐程序。 

  《里斯本條約》第50條中，規定了成員國退出歐盟之程序。任何會員國希望脫離歐

盟，均需依照第50條規定採取行動計劃。該條屬於《里斯本條約》的一部分，2009年由

所有歐盟成員國簽署成為正式法律。在這一條約簽訂之前，一個成員國如要脫離歐盟，

並沒有正規的機制可循7。 

  第50條規定，任何脫歐協議必須由所謂的「有效大多數」（qualified majority）——

即餘下二十七個歐盟成員國中的72％（代表65％的歐盟人口）——贊成通過，同時必須得

到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支持。當成員國啟動第50條，如果沒有延長協商時

間，歐盟成員國的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應在一定期間之內和成員國達成協

定。依據本條規定，會員國得以「有秩序」脫歐，以維持會員國及歐盟之政經與社會穩

定，雙方並得協議架構一項新的雙邊合作關係。以下就目前脫歐協議可能產生的影響，

分門別類說明。 

 一、競爭方面 

  歐盟法規較為繁複，英國退出歐盟之後，在市場競爭的法規方面，展現在關稅同盟

的變化、內部市場商品採購與服務、消費者保護法、公共採購議題的變化等各個面向 8。 

  由於脫歐協議事涉重大，歐盟各國皆希望就各種貿易協定進行談判，因為一旦英國

不再是會員國，須確保執法公平，特別是在市場競爭領域和國家援助方面，包括透過各

種稅收、社會、環境和監管措施，來抵制不正當競爭，適當之執法和爭端解決機制也很

重要9。 

  歐盟各國和英國政府的政策文件，均說明雙方都希望盡可能減少對公民和經濟經營

者的不確定性10。 

 二、市場競爭 

  就此面向，歐盟於談判中特別關注英國未來不會在勞工條例、環保、國家對企業補

貼和財政支持等方面，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而英國方面則不願意未來繼續被歐

盟規則「捆綁」而削弱自身競爭能力。談判專家們在協議細節中，因此關注如何定義

「合理適度」的國家補貼和財政支持11。因為脫歐可能危及英國與主要貿易夥伴之關係，

使英國面臨高關稅壁壘與勞務移動限制，造成貿易成本上傷，甚至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恐遭法蘭克福或巴黎取代，金融業在英國之部署亦將做出調整12。 

 三、糾紛解決機制 

  某方違約時、如何啟重紛爭解決程序與步驟，亦是雙方協議的關切重點。例如若英

國未來推出與歐盟大相逕庭的政策法規，歐盟需要等待多長時間可以採取反制措施；抑

或歐盟是否有權對英國採取對某一種商品或服務加徵關稅等措施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6%96%AF%E6%9C%AC%E6%A2%9D%E7%B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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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未來將如何看待歐洲法庭（ECJ）的裁決，也是一大重點。歐洲法庭將繼續是

歐盟最高法律仲裁實體。但英國已經明確表示，未來終審權回歸，歐洲法庭將對英國法

律不再擁有約束力 14。 

 四、數據資料市場與安全保障 

  對於大量處理歐盟國家數據資料的英國公司來說，歐盟會否承認英國資料保護法規

基本「等同」歐盟法規，也是極重要之點。多數英國企業都期待歐盟會有上述聲明，但

也都焦急地等待著更多具體協定細節15。一旦脫歐過渡期結束，英國不在法律、商貿、移

民等各方面政策獨立於歐盟，連以往的安全資訊共享系統也將脫鉤。例如英國司法系

統，長期以來一直可以第一時間從歐盟其他國家的資料庫，索取警方及其他公共安全部

門所有諸如通緝犯、指紋、犯罪紀錄等各方面的資料，未來如何在安全保障方面繼續合

作，也是重點16。 

 五、國防與外交 

  歐盟目前正在執行的國防政策通用安全和防禦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簡稱 CSDP），也可能將受到以下影響： 

  2017年9月12日，英國政府發布一份政治文件，闡明其與歐盟未來關係的正式願景外

交政策，國防與發展合作。在此文件中，英國宣布希望繼續與CSDP繼續保持密切相聯，

這份文件內容希望超越歐盟的形式，與外部與歐盟建立「深入而特殊的關係」17。根據

2017年9月12日文件，列出了英國希望與歐盟建立關係的基本原則根據。對於CSDP和國

防市場的特定情況，英國政府希望如下：一、與布魯塞爾進行系統磋商，以通過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CFSP），特別是在制裁，還有其他制裁；二、有可能參加CSDP下的民

政危機和軍事危機管理任務；加上參與其政治和戰略計劃的程度與貢獻；三、要從盡可

能開放的國防市場中受益；四、與歐洲防衛局（EDA）合作；五、作為國防的準備行

動，參與未來的國防工業融資計劃；國防研究籌備行動（PADR），歐洲國防工業發展

計劃（EDIDP）、永久合作架構（PESCO）、未來的歐洲發展基金（EDF）。六、無縫

接軌地繼續與歐盟在太空和兩用技術領域進行合作，特別是於伽利略和哥白尼計劃的框

架內。然而此文件的效力如何，實際上雙方如何合作，未來恐還需要一些時間磨合18。 

 六、地緣政治 

  這場歷史性的分手，還可能對其他外交關鍵領域產生影響，其中包括中東地區的貿

易和安全。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中東研究所所長、國際關係學系希爾（Jonathan Hill）教授

表示，英國脫歐將會改變日常貿易的實際性，而且這種改變立等可現。「進出口的貿易

格局將不斷發展和變化」，「（總部設在中東地區的）公司將需要符合英國的具體標

準，而且他們將不得不作出調整，因為這些規則將略有改變，特別是在向北愛爾蘭出口

的情況下，以及供應路線經過歐洲大陸的情況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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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農業等領域內也可能產生分歧，目前這些領域受到歐盟的嚴格限制。希爾

指出：「相關貿易可能會重新進行調整，英國可能會對這些農產品採取不同的、更為寬

鬆的方式」，「今後我們能在英國看到比以往更多的突尼斯番茄與摩洛哥菠菜。這可能

是為這些國家打開的一個新市場。」但是更廣泛地看，英國也可能尋求與該地區的特定

國家穩定關係20。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簡稱 SOAS）發展研究與

國際關係教授阿查卡爾（Gilbert Achakar）則指出 21：「英國與海灣地區之間的聯繫不會

減弱。」「英國將努力維持這種特殊的關係。它與美國一起主導著這些君主國，並努力保

持著自身的影響力，旨在維護進入這些市場的特權，因為這些市場包括大型的軍火買

家，以及金融市場上的巨額投資者。」  

  在這些與英國存在歷史聯繫的國家內，歐盟的後續影響力如何22？倫敦國王學院的教

授希爾認為：「可以說，歐盟將無法在海灣國家及像約旦這樣的國家內，擁有英國的影

響力」。他還補充道，英國是歐洲軍事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一旦英國退出，德國和法

國等歐盟國家可能會對中東採取較少干預的戰略。但是，他也補充道，儘管英國選擇脫

歐，但是英國對中東與北非地區的外交政策，很可能會與歐盟成員國的相關外交政策存

在「廣泛的一致性」23。 

 七、難民庇護 

  脫歐後，一些關鍵的國際法律標準，仍將適用於英國，包括聯合國的1951年《難民

公約》和1967年的《議定書》、難民地位，以及在歐洲委員會的《歐洲人權公約》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簡稱ECHR）（在歐洲人權法院（ECtHR）的

管轄下）。英國透過1998年《人權法》，將《歐洲人權公約》納入其國內法律框架，這

些國際法律標準使英國受重要法律原則之拘束，包括不歧視、對非法入境或居留的行為

不予處罰與不驅回，以及尊重從移民獲得的移民和尋求庇護者權利的義務。 

  除了這些國際法律標準，英國在「國際保護領域」亦仍受到其國內法律框架的約

束。關於庇護，第一階段的歐洲共同庇護系統（The Common European Asylum System，

簡稱CEAS）指令已被轉換為英國法律。但1971年英國的《移民法》賦予內政大臣以行政

目的拘留尋求庇護者的權力；而2002年其《國家移民和庇護法》則試圖限制尋求庇護者

對內政部的負面庇護決定提出上訴的權利。關於重新安置和遣返，英國內政部目前與聯

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簡稱

UNHCR）24合作制定四個重新安置計劃，並實施了三類主要的國家強制離境計劃。  

 八、智慧財產權 

  2020年1月31日晚上11時（GMT）英國正式脫離歐盟，但歐洲專利局乃基於專利公

約所設，而英國迄今仍是歐洲專利公約的會員國，故脫歐原則上不影響歐洲專利局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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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惟脫離歐盟意味歐盟法規不及於英國，跟醫藥品專利較相關之專利保護延長制度

（Supplementary Protection Certificate，簡稱SPC）25，屬於歐盟法律，英國則不再適用，

但先前已獲准的仍繼續有效，而申請中的案件也會繼續審理，無須重為申請；今

（2021）年元月1日以後的新申請案將依據英國法律進行，但申請程序基本上與過去相

同，唯一不同點為如以歐洲藥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簡稱EMA）所核

發的銷售許可證做為申請專利延長的依據，或有需要將EMA核發的許可證轉換為等效之

英國藥品監管機關（MHRA）所核發之銷售許可證26。此外，依歐盟法律，供兒童使用之藥

物可申請將SPC再延長六個月。從今年起，是否准許延長申請也將依據英國法律判定27。 

  歐盟商標（EUTM）、歐盟註冊設計（RCD）及歐盟未註冊設計（UCD）的保護範

圍，脫歐後英國不再適用，不過，針對既存的歐盟商標權及設計權（RCD及UCD），英

國智財局將自動為權利人創設同等的英國權利，例如海外部分2020年8月4日紐西蘭智慧

財產局（IPONZ）發布消息，因英國脫歐，自2021年1月1日起，透過馬德里體系指定歐

盟為註冊國的國際商標註冊，在英國將不再具有效力。英國智慧財產局（UKIPO）將會

把這些已註冊的國際商標，立即免費自動轉換為相對應的英國註冊商標。現持有商標註

冊的權利人，無需採取任何行動28。至於申請中的歐盟商標權或設計權（RCD），申請

人若於2021年9月30日前內向英國智財局申請註冊相同的商標或設計，可保有歐盟商標或

設計申請案的申請日。 

  著作權方面，英國及歐盟皆加入著作權相關國際協定，因此英國脫歐後，英國及歐

盟作品，皆將持續於兩地受到保護。然而歐盟成員國間有關跨境著作權之相關規定，包

含「線上內容服務跨境可攜性」、「衛星廣播內容之著作權授權」、「資料庫之互惠保

護」，及「孤兒著作之例外」規定等，將於英國停止適用29。 

  外觀設計方面，自2021年1月1日起，若要在英國以及歐盟剩下的二十七個成員國為

外觀設計提供保護，將須分別提交向UKIPO以及歐盟智慧財產局（EUIPO）的申請。不

過，對於那些在脫歐過渡期結束之前就已經完成註冊工作的RCD而言，這些RCD將能繼

續在英國獲得保護。 

參、英國脫歐貿易協議的影響：經濟面 

  2020 年 12 月 24 日耶誕夜，英國與歐盟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達成包含一連串子協議的「英歐貿易合作協定」（EU–UK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草案。30 日由歐盟理事會主席（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及歐盟執委會主席（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與英國首相簽署。

當天並由英國下議院通過、再經上議院批准，31 日獲女王御准，英國乃於 2021 年 1 月 1

日離開歐洲單一市場（European Single Market）及歐洲關稅同盟（European Union 

Customs Union）。然而，由於歐洲議會迄今尚未批准此協議，約文目前僅係依協定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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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若於 4 月 30 日（由原訂之 2 月 28 日延期）前未獲批准通過，仍可能導致英國無

協議硬脫歐 30。 

 一、對歐盟整體之影響 

  英國脫歐，很可能導致歐盟之經濟規模縮減數個百分點31。作為一個有機體的歐盟，

在此過程中最關切的是避免更多成員國退出32。英國在脫盟前是歐盟預算的第二或第三大

淨貢獻（net contribution／receipt，所繳總會費減去獲分配金額）國，這些錢形同英國的

對外援助。少了這筆錢的歐盟將出現部分預算缺口，使其需調整支出、甚至不得不減少

些可能的浪費。某些較富裕的國家可能被要求付出更多經費。 

  一直使用英鎊的英國，是第一個成功援引2007年修訂之《歐洲聯盟條約》第50條33而

離開歐盟的國家，也可能大致達成其所想「取其利、避其害」的替代方案，此模式是否

引起其他歐盟國家效法，值得後續觀察。 

 二、對英國及歐盟國家之跨境影響 

  脫歐協議恢復英國本島與歐盟國家間之正規的邊境檢查程序與海關運作，雖然大多

數仍基本互享「零關稅、零限額」，但某些不合於英國或歐盟生產地要件之商品，仍將

被課徵關稅34。在配套措施未完善、雙方尚不熟悉文件與線上申請等相關程序之際，商貿

往來與供應鏈運輸等各事項，自可能受到延宕。根據數字，2021年1月第三週，英國與歐

盟間貨運量較2020年同期下降了38％35。 

  其中涉及北愛爾蘭和平進程者，根據英國與歐盟所簽訂之《北愛爾蘭議定書》

（Northern Ireland Protocol），英國所屬的北愛爾蘭仍適用歐盟法規（包括單一市場、關

稅同盟、歐洲法院的管轄權等），與愛爾蘭共和國之間僅設鬆散邊界。然而，英國得在

北愛爾蘭（愛爾蘭島）與大不列顛島間設置貨物關卡，此「內部邊界」遭部分人士反

對。英國以商業界需更多時間準備為由，打算將原訂2021年3月底完成之通關及貨品查驗

措施延後六個月才實施，以避免北愛出現貨物短缺，但此舉引發歐盟於3月威脅將對此片

面違約提告。英國則指歐盟在某些領域亦需更多時間，才能落實共同協議。36
 

  脫歐亦使得某些金融等服務業（約佔英國GDP之八成），因法規適用準據改變及往

來自由取消等因素，而將重心遷至歐陸歐盟國37。  

  此外，英國在北海海域的漁業，原先因配額等歐盟共同漁業規範（Common Fisheries 

Policy）而輸給毋須受節制的冰島及挪威，因為一些可維持英國利益的相關議案，由於英

國投票權重有限、而在歐盟理事會與歐洲議會可能永遠無法被通過。新協議讓歐盟國家

仍獲五年半在限定部分之英國領海、專屬經濟海域及皇家屬地海域的漁業捕撈權（英國

漁民亦可至歐盟國海域捕撈，但對英國之獲益不大），但配額分階段減少至先前的 75％，

此 25％漁權回歸英國漁民，過渡期後恢復由英國主控其海域漁權並另逐年協商。38 但英



    專 題 論 述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3期／2021.03.30 60   

國漁民認為此協議並未真正拿回控制權。39
 

 三、對英國之影響 

  從脫歐派與留歐派的論辯，幾乎即可說明脫歐對英國的影響。脫歐派抨擊留歐政策

失敗的重點有三：經濟等代價高昂、喪失各種自主權、移民難民與外國人湧入。首先，

付給歐盟再轉給其他會員國的高額費用或可視為外援，然而實際代價遠大於此。因而留

歐也許對某些菁英商務特權階級有利，對一般人民卻很可能弊多於利。始終未加入歐盟

的瑞士一樣可與歐洲國家貿易、可進行資訊分享互惠，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依然在歐洲

名列前茅。冰島與挪威僅透過加入「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與歐盟進

行經貿往來，但不受歐盟之農漁社會政策等所拘束40。2017年加拿大與歐盟簽訂的《全面

經濟與貿易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簡稱CETA）就被英

國視為範本之一。退出歐盟比留下來更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與社會經濟彈性。 

  其次，儘管歐盟確實已發揮不少正面作用，並因而獲得2012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

脫歐派或疑歐派認為光鮮外表與眾多宏偉建築下的歐盟，其複雜機制與運作模式其實已

腐化不堪、難以改革。脫歐派認為，在歐洲議會缺乏實權的情況下，讓一大群非經英國

選民決定、問責的外國官僚來決定自己的未來不僅不民主、更是反民主的事。 

  英國的海洋法系與帶威權性格之歐陸法系法律有別，亦是一項挑戰，但歐盟各國協

商法規之耗時與繁複無效率，對脫歐派更是大問題。一件日常生活小事所涉歐盟法規可

達數百上千種，包括關稅壁壘與配額等限制，很多對英國不利，英國卻無力推翻，不但

摧毀扼殺相對小眾的產業，也在過程中形成延滯與浪費，讓英國失去活力與創意。此

外，多國妥協使政策鈍化不及時，以對中國政策為例，集體的歐盟多年來不是因獲得更

多籌碼而更強大，卻是淪為一同麻木與軟弱。 

  最後，英國脫歐之關鍵近因與導火線在移民 41。身為1950年《歐洲人權公約》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與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及1967年議定書締約國的英國近年已努力接收安置數萬

中東難民，是歐盟國家最多者。但在公投前一年，2015年6月的英國，此前十二個月的淨

移入（移入減移出）外國人高達三十三萬六千人（未必包括所有非法移民），是有紀錄

以來最高。2015年12月（也就是2015年整年）則達次高的三十三萬三千人。其他年份亦

平均達二十多萬。這自然會衝擊英國的文化、社會治安與民主法治等。雖然英國已相當

多元與國際化，但總有英國人民認為，沒有義務讓永遠沒完沒了、且文化信仰習俗大不

同的外國人，分享英國福利卻可能增加社會問題甚或危害民主秩序。 

  不過，英國經濟在脫歐後，必然承受規模收縮等負面衝擊，僅依靠WTO規範的無協

議脫歐，將使英國損失最大，可能在十年內都減少約5％的GDP，這對歐盟而言，恐亦非

其所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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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英國脫歐貿易協議的未來展望 

  向來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英國，基於歷史地理等因素，在歐盟內常出任不同意見者之

角色，隱隱然與主導歐陸的法國與／或德國對抗。英國脫歐後，歐陸國家間之整合將更

為順暢，但也可能更易出現小國意見遭忽視的情況。 

  雖然英國留歐派常常宣稱脫歐是自殺、是鬧劇、是打開地獄之門。歐盟在公投前各

種放話嚇阻英國人選擇退出，在公投後設下重重限制或不利條件，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亦於2018年作出挽留性裁決若英國決定撤回脫歐，毋需再經其他成員國

同意43。但在紛擾數年後，英國終於落實脫離歐盟，在可見的未來，恐也不可能再有二次

公投。 

  儘管51.89％支持脫歐的公投後，仍有民調探查英國人對歐盟之意向，數字有起有

伏﹔但在2019年大選時，由脫歐派領導的保守黨大勝而左派工黨大敗，其席次也遠超越

前兩位留歐派保守黨首相的戰果，恐怕已清晰地反映多數英國選民的意志。 

  脫歐後的英國，將眼光重新投射至全球，更重視包含政治、軍事、貿易、投資、科

技、文化等層面的傳統英美特殊關係、「五眼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民主亞太。

《英日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於2021年1月1日起生效，英國並於2月1日由國際貿易大

臣正式向《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輪值主席國日本提出加入申請44。  

  英國於2021年3月16日發布原訂於2020年初發表的《競爭時代之全球大英：安全防衛

發展與外交政策總檢討》（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綜合評估報告，說明政府在後脫歐時

代的國策方針，點名俄羅斯為對英國安全最尖銳而直接的威脅，但中國專制體制對英國

安全、繁榮、民主價值和盟邦與夥伴都構成「系統性挑戰」、也是對英國經濟安全最大

的國家級威脅45。  

  歐陸安全向來仰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但歐盟亦設有其協調「共同安全與防務政

策」（The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之高級代表，英國人亦曾出任此職。英

國脫歐後，歐盟的防衛力道與安全籌碼稍減，從而凸顯法、德、義、西的角色，亦可能

促使法國或德國等歐盟領袖，承擔更多安全領導及與美國溝通之責任。46
 

伍、小結 

  將近半個世紀與歐盟（及其前身）的牽手、歷時三年半的政治與民意糾葛，一齣錯

綜複雜、起伏跌宕的脫歐大戲，終於落幕。脫歐可謂英國近代史上的一次經濟、社會大

變革，亦牽引歐洲周邊的地緣政治發展。 

  雖然脫歐歷程漫長、脫歐利弊各方意見至今難以統一，但脫歐程序啟動後，歷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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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定翻過新頁。歐盟必須重新因應新的局勢、英國也必須重新調整自己的步調與政策，

雙方都必須多方與外部合作，避免脫歐的損失、增加國際經濟與政治的實力。而台灣於

2020年的抗疫表現，獨步全球，依據2020年的GDP數據，台灣經濟規模更是亞洲／印太

第七大國，隨著留學英國的蔡英文連任總統，台灣未來與英國、歐盟進一步加強經貿及

政治等各領域的雙邊合作關係，深值吾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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